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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电光大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换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换届基本情况 

（一）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审议并通

过： 

选举贾文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

选举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申敦先生为公司经理，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聘任

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892,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6862%，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乔凯荣先生为公司副经理，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

聘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940,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7231%，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董磊先生为公司副经理，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聘

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1,706,7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1.3128%，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李颖女士为公司副经理，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聘

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154%，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董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

述聘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1,706,7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1.3128%，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聘任李颖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

述聘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154%，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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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换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审议并通

过： 

选举许昊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选举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选举吕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选举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选举戴伟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上述选举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7692%，不是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换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一）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换届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

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中无公司职工代表 ，未导致审计委员会的构成不符合《公

司治理规则》相关规定。 

本次换届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监事

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或直系亲属情形；新任财务负责人具备会计师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换届是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正常换届，是公司经

营管理的正常需求，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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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公司本次聘任的财务负责人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

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挂牌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条件，不存在《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挂牌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董磊先生为财务负责人。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 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25-062）。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华电光大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华电光大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华电光大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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